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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巴勒斯坦难民财产的收益 

秘书长的报告

1 - 本报告是按照1986年12月3 日题为“ 巴勒斯坦难民财产的收益”的大会第41 /69H

号决议的要求而提交的。该决议执行部分全文如下：

“

“ 1- $ 秘书长同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协商，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保护和管 

理以色列境内的阿拉饴财产、资产和产业权，并设立一个基金代表合法业主收取这些 

财产的收益：

“ 2 .再次吁请以色列向秘书长提供- -切便.利和协助、以执行本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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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吁请所有其他有关会员国政府向秘书长提供它们所掌握的•可以协助秘书长 

执行本决说的任何有关以色列境W 阿拉伯财产、资产和产业权的资料；

“ 4 - ! 以色列拒绝同秘书长合作执行有关本问题的决议，表示惋惜；

“ 5. 秘书长就本块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 —届会议提出报告。 ”

2. 1987年1月9日，按照既定程序，请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主席注意到笫41/ 

69 A 至K 号决议的各项有关规定。

3 - 同样，秘书长干1987年1月21日把这些决议，其中包括第41/69H号决议， 转交给 

以色列政府，请它在6月30日以前将该国政府在执行这些决议的有关规定方面巳经采取或 

计划采取的任何步骤通知他。

4 - 秘书长也在同日向所有其饱会员国和非会员国发送一，汾普通照会，促请它们注意 

第41/69A至K 号决议，其中包括第41/69H号决议第3段的各项有关规定，请它们在6月30日 

以前提供关于在执行方面巳经采取或计划采取的任何行动的资料。

5- 1987车7月8 日收到以色列的答复，述及第4 1 /6 9 A至K 号决议的各个方面。 答复 

題为“ 巴勒斯坦难民财产的收益” 的第41/69H号决议的部分全文知下：

“ 第4 1/69H号决议显示出其提案国溢用大会以达到目前正在进行的阿拉伯反以 

色列宣传运动的目的。 以色列关干这項决说的立场，巳由以色列代表在1981年11月 

10 日( A /S P C /36 /S R .28 )、 1985年 11 月 15 曰（A /S P C /4 0 /S R .34 )、 1986年  10月 28 日 

(A /S P C /4 1 /S R .1 4 )向特系:政治委员会的发言中和1986年9月2 日秘书长的报告 

(A /4 1 /5 4 3 )为有所说明。

“ 采取这項决议所提 :义的各項夕骤是没有法律根据的。 主权国家边界以内的财 

产杈只受该国的国内法的叉配。 各国有管理和处分其領土内的财产（以及该财产的 

收益) 的权利、是一项公"K的康Mi o

“ 重要的是，这项决:义的提案国从未提议对于在阿拉伯国家丙被没牧的犹太財产 

也采取类似妁步骤- 1948年的战争使80万多名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犹太难民到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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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居。这些犹太难民所丢下的财产( 约值数十亿美元)被他们一度定居的阿拉伯 

国家的政府没收了。就阿拉伯业主和犹大业主的权利主张而言，在法律、正义或公道 

方面是方应该有任何差别的。 第4 1 /6 9 H 号决议的提案国的这种散法，无异是说以 

色列的主杈是受到对联合国其他会员国不适用的一些规定的约東或限制的。 ”

6- 在编写本报告时没有从任何其他国家收到关于执行第41/69H号决议的答复。


